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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县域社区教育三级办学服务机构建设指引（试行）

一级

指标

二级

指标

县（市、区）

社区教育学院

乡镇（街道）

社区学校

村（社区）

教学站（点）

一、

基础

保障

（一）

设施保障

●社区学习场所面积与学员人数相适应，

配备开展各类社区教育活动的教室、办公

场所及相关设施设备。

●提供多功能教室、图书阅览室、数字化

学习室等，服务社区居民学习。

●配有开展社区教育活动的教室、

办公场所。

●提供图书阅览室等，服务社区居

民学习。

●有可供开展社区教育活动的固

定场所。

●可提供图书借阅等服务。

（二）

经费保障

●经费投入满足当地社区教育发展需求，建立政府投入、社会捐赠、学习者合理分担等多种渠道筹措经费的社区

教育投入机制。

二、

队伍

建设

（三）

社区教育

工作者

 ●根据社区常规教育活动需要，配备一支教学经验丰富、组织协调能力强、具备一定数字素养、综合素质高的专

兼职管理人员与教师队伍。

●组织社区教育工作者每年参加各类业务培训。

（四）

志愿者队伍

●组建一支热爱社区教育、积极投身社区教育事业的志愿者队伍，常态化开展社区教育志愿者服务活动，不断提

升业务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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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

教学活

动与服

务

（五）

教育活动

 ●结合地域特色、居民需求，设置较完备

的课程门类，积极开展公民素养、生活技

能、健康养生、科学素养、技能培训及家

庭教育等课程。

 ●组织乡镇（街道）社区学校、村（社区）

教学站（点）教师定期开展教学研讨活动。

●探索线上线下相结合教学模式，增强在

线学习体验感，为学习者提供学习便利。

 ●为学员提供学习成果的记录、积累等相

关服务。

●充分利用辖区内社会资源，如图书馆、

美术馆、博物馆、科技馆等公共文化资源，

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以及学校资源，组织开

展社区教育活动。

 ●结合居民需求，开设课程，不断提高居民科学文化素养和职业技能。

●积极开展家庭教育指导，开办家长学校。

●利用农家书屋、乡村文化礼堂等公共场所，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以及

学校资源，组织开展社区教育活动。


（六）

业务指导与

服务

 ●指导乡镇（街道）社区学校、村（社区）

教学站（点）制定有关教育培训及活动管

理制度。

 ●开展教学活动指导，引导乡镇（街道）

社区学校、村（社区）教学站（点）教师

提升教学质量。

 ●组织开展面向乡镇（街道）社区学校、

村（社区）教学站（点）社区教育工作者

的培训。

 ●指导和支持村（社区）教学站

（点）正常开展教学。

 ●服务村（社区）教学站（点）培

育各类学习团队、活动小组等学

习共同体，开展常态化学习活动

和成果展示。

●指导社区居民结合自身实际和

需求，积极参与各类学习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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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

服务社区

建设

●与社区治理主体紧密协作，开设社区治理类课程，开展丰富多彩活动，提升居民社区参与意识、协商议事能力、

志愿服务意愿和水平，为社区治理提供服务。

●服务重点人群，积极开展职业培训，关心关爱弱势群体，体现教育公平，促进社区和谐发展。

（八）

实践研究

●积极开展社区教育实践研究，探索中国

特色社区教育发展模式。
●注重总结社区教育实践经验和成果，积极推广典型经验和做法。

（九）

数字化

学习平台和

资源

●搭建或应用终身学习平台，推进与国家

开放大学终身教育平台、省级、市级终身

学习平台的互联互通。

●通过互联网、数字电视、移动端媒体等

渠道，加强数字化学习资源的开放共享和

应用推广。

●探索建设智慧学习场景，数字赋能社区

居民终身学习。

●推进智能化、数字化服务模式，提高社

区居民学习便捷性。

●指导社区居民用好终身学习平台。利用学习宣传平台及时发布、更

新教育活动、培训安排等信息。

●采取多种形式，有针对性地推荐优质学习资源。

四、

可持续

发展

（十）

办学成效

●办学质量不断提高，辐射面进一步扩大。

●典型经验和做法得到广泛宣传推广。

●获得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、县级等各种奖励情况。

（十一）

社会影响

●社区成员终身学习观念显著增强，积极参与终身学习活动，社区教育满意度不断提高。

●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、凝聚民心、助推社区发展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。

●社区成员归属感、幸福感和获得感不断增强，和谐社区文化逐渐形成。


